
附件1：

2024年度省级寒旱农业中药材产业项目

绩效自评结果公示

根据《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2024年度省级财政项目及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认真开展了2024年寒旱农业中药材产业项目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公示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 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2024年省级寒旱农业中药材产业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甘农产发〔2023〕10号）文件精神，2023年12月下旬下达华池县2024年省级现代寒旱农业中药材产业发展资金50万元，县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采取行业部门管理、业务单位负责、经营主体承担的方式，坚持企业带动、农户联动的运行机制，通过公开遴选、严格审查，确定项目实施主体。2024年2月19日在华池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网发布了“关于公开遴选2024年省级寒旱农业中药材产业项目实施主体的通告”，2024年3月8日，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农村、财政等相关部门专家召开项目实施主体评审会议，对申报主体（华池县恒烽中药材苗林有限公司）进行了初步评审，并形成了《华池县2024年省级寒旱农业中药材产业项目实施方案》。2024年3月29日将该项目县级初审意见及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市农业农村局。2024年4月22日通过了市农业农村局审核，确定由华池县恒烽中药材苗林有限公司具体承担项目建设任务，计划在五蛟镇五蛟村、杜右手村，柔远镇孙家川村，怀安乡怀安村，城壕镇定汉村、张川村4乡（镇）6个行政村，建成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500亩，中药材绿色标准化药源基地10000亩，2024年12月底完成计划目标任务。

二、预算安排及绩效评价情况 

（一）预算执行情况分析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
 项目计划到位资金50万元，目前实际到位资金50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

下达我县项目资金50万元，全部用于基地建设生产环节投入，采取“先建后补”的方式进行补助。

3、预算执行率

截止2024年12月30日，到位资金50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
4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项目资金全程由县农业农村局监管，按照财务管理制度，由实施主体自验合格提出申请，县农业农村局组织验收，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审核验收合格后，县农技中心负责按县财政计划进度支付项目资金。

（2）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9月上旬，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中心、项目相关部门对基地建设情况进行验收。现场验收情况：以实施主体自验报告为基础，随机抽取30%以上的面积进行核查验收，实施主体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自验面积508.78亩，中药材绿色标准化药源基地10008.2亩。县级核查验收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自验面积508.2亩，占任务面积500亩的101.6%，中药材绿色标准化药源基地10008.6亩，占任务面积10000亩的100.1%。项目区中药材基地长势较好，田间管理规范。
（三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方面：该项目以黄芪、黄芩、甘草等中药材品种为重点，在怀安乡杨坪村建成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508.2亩，在五蛟镇五蛟村、刘家湾村、上城壕村，城壕镇定汉村、张川村，柔远镇孙家川村、怀安乡怀安村建成中药材绿色标准化药源基地10008.6亩，应用了起垄覆膜穴孔育苗、丸粒化种子机械播种、病虫草害绿色防控、化肥减量增效、有机肥替代化肥、机械化深松耕等技术，数量指标达标。
（2）质量指标方面：全程采用绿色标准化生产技术，制定或采用主栽中药材生产技术操作规程、标准采用率达到100%，中药材优质种苗覆盖率达到80%以上，种苗统供率达到70%以上，质量指标达标。
（3）时效指标方面：该项目于2024年5月底完成基地建设任务，9月底完成县级验收，12月底完成资金支付。
2.成本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基地注重生态化种植，通过科学合理的种植布局和管理，运用先进的现代育种技术，遵循绿色标准化种植原则，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，使中药材生产节约成本10%以上。
3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经济效益指标方面：完成绿色标准化药源基地10008.6亩，预计亩产鲜药600公斤（8元/公斤)，亩产值4800元，总产值4804万元，其中亩投入2000元（种子种苗等物化投入1000元/亩、土地流转200元/亩、田间管理100元/亩，人工、机械作业等费用700元/亩），预计总投入2002万元，亩纯收益2802元，总纯收益2804万元；完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508.2亩，预计亩产值5000元，总产值254万元，亩投入平均按2500元计，预计总投入127万元，亩纯收益2500元，总纯收益127万元。完成该项目建设任务，预计总投入2129万元，总纯收益2929万元，经济效益指标完成。
（2）社会效益指标方面：财政奖补支持中药材产业发展方式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，承担实施主体完成建设任务后，上报验收申请，经县级组织验收，报市农业农村局审查合格后，一次性补助50万元。
（3）生态效益指标方面：项目应用了起垄覆膜穴孔育苗、丸粒化种子机械播种、病虫草害绿色防控、化肥减量增效、有机肥替代化肥、机械化深松耕等技术，使中药材地膜棚膜回收率达到86%，化肥、农药减量使用率达到16%。
4.满意度指标方面：通过项目实施，建设中药材绿色标准化药源基地，增加了县域产业收入，带动了受益农户经济收入，示范带动性强，对推动当地中药材产业持续、稳定、快速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，项目实施主体、受益农户满意度达95%以上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由于项目实施区域较大，前季持续干旱，后季多雨，少部分地块田间管理不到位，杂草较多。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田间管理，加大对实施主体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力度，进一步提高我县中药材种植标准化、组织化、机械化、规模化水平，确保项目实施效果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。项目主管部门按照统一要求，对绩效评价情况予以公示。

五、项目监督人及监督举报电话

监督人：王荣剑
监督举报电话：0934-5121596

公示期限：2025年1月23日——2025年1月29日


